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部门整体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

	
	年度预算金额
	302.23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基本职能
	（一）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

（二）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

    (三) 负责权限内的食品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许可管理。负责权限内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服务环节的行政许可。负责权限内药品流通环节的行政许可。负责权限内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行政许可及备案。
（四）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

（五）在市局指导下开展宏观质量管理。

（六）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七）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八）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

（九）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十）负责权限范围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标准管理和质量管理。

   （十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

   （十二）负责权限范围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上市后风险管理。

（十三）在市局指导下完成计量工作。

（十四）在市局指导下完成标准化工作。

（十五）在市局指导下完成认证认可监管工作。

（十六）负责组织开展有关服务领域消费维权工作，指导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受理、处理等工作，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十七）完成市局、经开区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一、预算情况：

1、年初预算情况：根据湘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市直行政事业单位2021年财政预算的通知》，下达我局2021年度部门预算收入为289.45万元，其中预算内拨款287.05万元，非税收入拨款2.4万元；预算支出总数289.4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87.05万元，项目支出2.4万元。

2、年中追加和调减预算、预算调整率情况：年中因增人增资，增加预算数15.17万元，此项调整为政策性调整，不计入预算调整率；减少非税预算收入2.4万元，预算调整率为0.8%。
二、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财政收入302.23万元，支出302.2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02.23万元，包含工资福利支出255.2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5.9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06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三、资金结余情况：

年末无结转和结余资金。

四、“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年度预算安排“三公经费”6.49万元，实际支出为6.14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为94.6%。
五、预算管理方面：我局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建设时修订和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预决算信息按规定内容和要求及时公开了；所有需进行政府采购的支出事项均按要求进行了政府采购。
六、资产管理方面：我局已制定资产管理制度，且所有新增资产的配置都能严格执行财政相关文件规定的具体要求和标准。

七、本年收入合计437.8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02.23万元，其他收入135.65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08万元。本年支出合计434.9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74.31万元，项目支出60.66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99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2021年度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数为94分。
二、2021年部门具体支出预算各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绩效目标1：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每年6月30日止企业年报率不低于70%。完成情况：企业年报率94.43%，目标完成率135%。
绩效目标2：执行政府采购规定,降低采购成本,所有需经政府采购的事项,均需按规定办理手续。完成情况：全年采购货物类商品均在定点商家采购，并按规定办理了相关手续，目标完成率：100%；
绩效目标3：支出不超财政预算数。完成情况：财政收入支出均为302.23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绩效目标4：企业年报完成时间6月30日前。完成情况100%。

绩效目标5：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市场主体增长率不低于5%。完成情况：完成发展市场主体3231户，增长率61.9%，超过5%。
绩效目标6：促进信用体系建设，企业信用信息抽查率不低于3%。完成情况：定向抽查企业154户，抽查率4.9%，目标完成率163%；
绩效目标7：大力维护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投诉处理答复率100%。完成情况100%，目标完成率100%。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管理方面：已制定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但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进一步修改完善。

二、预算执行方面：人员经费预算与实际支出有差异，主要是因为公积金、医保按政策规定的缴费基数超过预算数，只能用公用经费和其他经费来弥补。
三、绩效管理方面：预算目标编制不完善、不全面、欠精准，未覆盖全部门职能职责；绩效目标科学性有待提高，设置目标指标值和实际完成值差异较大。

	
	改进措施
	根据国省市最新政策文件要求，修改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确保各项支出严格根据制度执行。

进一步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将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一同布置、一同编制、一同审核、一同批复、一同公开,并准确落实各业务部门工作任务及目标，根据“三定”方案科学细化绩效目标。
三、多措并举，提高绩效管理水平。我局高度重视绩效管理工作，成立了以书记、局长牵头的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设置了绩效管理办公室全面负责绩效管理工作。派人员积极参加第三方机构和市局组织开展的绩效管理培训，结合我局职能职责对绩效目标编制方法及对应职责指标库进行系统的学习，确保全局绩效管理意识及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